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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約僱助理 簡維萱
電話：03-4225205#8011
電子信箱：10073683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青社字第115013677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2026桃園社企創業競賽暨第十一屆尤努斯奬簡章、圖一2026社會企業競賽暨第11

屆尤努斯獎海報 (380420000A_1150136773_ATTACH1.pdf、
380420000A_1150136773_ATTACH2.jpg)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「2026桃園社會企業創業競賽暨第十一屆尤

努斯獎」競賽簡章及宣傳電子海報電子檔各1份，惠請協

助公告並轉知所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青年團隊投入社會創新、永續發展及在地實踐，由

本府青年事務局及社會企業中心主辦旨揭競賽活動，致力

於發掘青年創新潛力，推動社會企業發展與影響力管理，

接軌國際趨勢。

二、旨揭競賽資訊摘述如下：

(一)競賽特色及亮點：

１、本競賽以「從提案到落地、聯結桃園議題」為主軸，

結合競賽獎金、培力課程、專業輔導及資源媒合，協

助團隊將創新構想轉化為具體可行之社會企業方案。

２、本競賽提供總獎金新臺幣57萬元，並導入專業師資輔

導、企業媒合及國際認證輔導等資源，協助優秀團隊

拓展市場、深化營運模式及擴大社會影響力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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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5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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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其中社會企業組優勝團隊將有機會參與「人與地球優

先認證」輔導，以協助團隊接軌國際社會企業標準，

提升品牌能見度與永續發展能量。

三、競賽資訊：

(一)報名期間：自即日起至115年(以下同)6月22日(星期一)

中午12:00止。

(二)參賽資格：

１、參賽者須年滿15歲。

２、團隊成員至少有半數為45歲以下。

３、曾獲獎之提案不可重複參賽。

(三)競賽組別：

１、社會企業組：運用創新商業模式回應桃園在地社會問

題並提出永續經營潛力的社會企業計畫。

２、社會影響力組：鼓勵組織盤點並呈現其創造之社會影

響力，提交社會影響力報告書，曾實際投入並產生社

會影響力之專案皆可參加。

(四)競賽說明會：6月1日(星期一)下午1:30至2:30於桃園市

政府青年局(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0號)2樓PBL教室辦理

(若不克參加本次實體說明會，請詳閱簡章內容，另有其

他場次資訊)。

四、競賽內容如有疑義請逕洽專案聯絡人：

(一)聯絡電話：03-4227151 轉26010或66030。

(二)聯絡人：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

心 楊經理。

(三)聯絡信箱：aiimm@g.nc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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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、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、各縣市政
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(桃園市政府除外)、本府各局處(桃園市政
府青年事務局除外)、本市各區公所、全國各大專院校、社團法人台灣公益團體
自律聯盟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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